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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2屆第 284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9年 5月 7日 

考選行政 

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第二、三試錄取人員資料統計分析 

一、前言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以下簡稱本考試）與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以下簡稱律師考試）長久

以來備受社會高度關注，自 103 年起，二項考試第一試同時舉

行，並採同一試題；又為落實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有關法律專業

人員考試制度改革之決議，及司法院、行政院及鈞院三院聯合

召集之「落實法律專業人員考、訓、用相關決議協調會議」就

未來法律專業人員多合一考試改革方向之共識，考量二項考試

應考人高度重疊，依 108年 4月 12日鈞院修正發布二項考試規

則之規定，第二試亦同時舉行，應試科目相同者，均採同一試

題；即自 108 年起，本考試及律師考試第一試及第二試採分別

報名、同時舉行考試、同一試題、單一應試、分別決定錄取或

及格標準之方式辦理。 

本考試第一試筆試於 108 年 8 月 3 日在臺北、臺中及高雄

考區舉行，9月 2日榜示，第二試筆試於 10月 19日至 20日在

臺北、高雄 2考區舉行，12月 16日榜示，第三試於 109年 1月

18日在臺北考區國家考場試區舉行，並於 109年 1月 21日榜示。

本考試自 108年 4月 30日報名開始至第三試榜示，歷時約 9個

月，在蔡典試委員長良文主持、蔡監試委員培村督導及相關典

試人員協助下，各項試務工作均圓滿完成。因 108 年本考試第

一試錄取人員資料統計分析業於 108年 12月 12日鈞院第 12屆

第 265 次會議報告，本次報告僅針對第二、三試錄取人員資料

進行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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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情形 

本考試分三試舉行，第一試及第二試為筆試，第三試為口

試。第一試筆試均採測驗題；第二試筆試均採申論題；第三試

為集體口試。第一試錄取者，得應第二試；第二試錄取者，得

應第三試，並以第二試及第三試成績合併計算為總成績。各試

錄取人數依本考試規則規定，第一試以全程到考人數前33%擇優

錄取；第二試按應考人第二試成績高低順序，依需用名額加20%

擇優錄取；第三試按應考人考試總成績高低順序，依需用名額

擇優錄取。錄取人數之計算結果如有小數，一律進位取其整數。

應錄取人數最後一名有同分者，一律錄取。 

108 年本考試第一試報考 9,743 人，到考 8,175 人，錄取

2,787 人，錄取率 34.09%；第二試報考 2,663 人，到考 2,531

人，錄取 128 人，錄取率 5.06%；第三試報考 128 人，全部到

考，錄取 106人，錄取率 82.81%，以第一試全程到考 8,175人

計算，總錄取率為 1.30%。 

三、近 3年本考試錄取情形統計分析 

本考試為公務人員考試，按用人機關年度提報之需用名額

決定錄取人數，因此錄取率之高低取決於需用名額及到考人

數。以近 3 年用人機關提報之需用名額來看，以 108 年最高，

而報考及到考人數並無相對增加情形，總錄取率亦以 108 年最

高。（詳如表 1、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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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 3年(106年-108年)司法官特考需用名額、報考、到考及錄取人數統計表 

年度 試别 需用名額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到考率 錄取人數 錄取率 總錄取率 

108 

第一試 

105 

9,743 8,175 83.91% 2,787 34.09% 

1.30% 第二試 2,663 2,531 95.04% 128 5.06% 

第三試 128 128 100.00% 106 82.81% 

107 

第一試 

75 

9,418 8,029 85.25% 2,665 33.19% 

0.95% 第二試 2,255 2,045 90.69% 92 4.50% 

第三試 92 92 100.00% 76 82.61% 

106 

第一試 

100 

9,819 8,372 85.26% 2,766 33.04% 

1.19% 第二試 2,462 2,226 90.41% 116 5.21% 

第三試 116 116 100.00% 100 86.21% 

 

註：1.第一試以全程到考人數前 33%擇優錄取。 
    2.106年第二試按需用名額加 10%擇優錄取，107年起加 20%擇優錄取。 
    3.錄取人數之計算結果有小數者，一律進位取其整數；最後一名成績相同者，均予錄取。 
    4.總錄取率係以第三試錄取人數除以第一試全程到考人數計算。 

四、錄取人員相關統計分析 

(一)性別 

108年本考試第二試錄取 128人，男性 71人、女性 57人，

第二試男性錄取率 4.85%、女性錄取率 5.34%；第三試錄取 106

人，男性 59人、女性 47人；以全程到考人數統計，男性錄取率

1.38%，女性錄取率 1.20%。108年男性在第三試錄取人數、錄取

率及全程到考錄取率均略高於女性，與前 2年女性略高於男性之

情形不同。（詳如表 2、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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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近3年(106年-108年)司法官特考報考、到考及錄取人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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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8年司法官特考錄取人員性別統計表 

考試別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第一試 

9,743 8,175 2,787 34.09% 

5,152 4,591 4,269 3,906 1,640 1,147 
38.42% 29.37% 

(52.88%) (47.12%) (52.22%) (47.78%) (58.84%) (41.16%) 

第二試 

2,663 2,531 128 5.06% 
1,562 1,101 1,464 1,067 71 57 

4.85% 5.34% 
(58.66%) (41.34%) (57.84%) (42.16%) (55.47%) (44.53%) 

第三試 

128 128 106 82.81% 
71 57 71 57 59 47 

83.10% 82.46% 
(55.47%) (44.53%) (55.47%) (44.53%) (55.66%) (44.34%) 

全程 

9,743 8,175 106 1.30% 
5,152 4,591 4,269 3,906 59 47 

1.38% 1.20% 
(52.88%) (47.12%) (52.22%) (47.78%) (55.66%) (44.34%) 

註：1.106年本考試錄取 100人（男性 46人、女性 54人），錄取率 1.19%(男性 1.03%，
女性 1.38%) 

   2.107 年本考試錄取 76 人（男性 36 人、女性 40 人），錄取率 0.95%(男性 0.86%， 
女性 1.05%) 

 

(二)年齡 

本考試應考年齡上限為 55歲，108年第三試錄取年齡最小者

22歲（86年次）、最長者 41歲（67年次），錄取人員平均年齡為

25.20歲，其分布以 21~25歲 78人（73.58%）最多，其次為 26~30

歲 15人（14.15%）。（詳如表 3） 

另以近 3年本考試第三試錄取人員平均年齡來看，平均年齡

皆在 25、26歲左右，無明顯差異，108年錄取人員年齡之分布與

107年相近。（詳如表 4、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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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近3年(106年-108年)司法官特考男女錄取率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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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近3年(106年-108年)司法官特考第三試錄取人員年齡所占比率統計圖 

表 3  108年司法官特考錄取人員年齡統計表 

試別 
平均 

年齡 

錄取 

人數 

21~25歲 

(比率) 

26~30歲 

(比率) 

31~35歲 

(比率) 

36~40歲 

(比率) 

41~45歲 

(比率) 

46~50歲 

(比率) 

51歲以上 

(比率) 

第一試 29.00 2,787 
1,222 

(43.85%) 

712 

(25.55%) 

345 

(12.38%) 

253 

(9.08%) 

141 

(5.06%) 

82 

(2.94%) 

32 

(1.15%) 

第二試 25.20 128 
90 

(70.31%) 

24 

(18.75%) 

10 

(7.81%) 

3 

(2.34%) 

1 

(0.78%) 

0 

(0.00%) 

0 

(0.00%) 

第三試 25.20 106 
78 

(73.58%) 

15 

(14.15%) 

9 

(8.49%) 

3 

(2.83%) 

1 

(0.94%) 

0 

(0.00%) 

0 

(0.00%) 

註：1.106年司法官第一試、第二試及第三試錄取人員平均年齡分別為 28.77歲、26.24歲
及 26.68歲。 

    2.107年司法官第一試、第二試及第三試錄取人員平均年齡分別為 28.82歲、25.98歲
及 25.46歲。 

表 4  近 3年(106年-108年)司法官特考第三試錄取人員年齡統計表 

年度 
平均 

年齡 

錄取 

人數 

21~25歲 

(比率) 

26~30歲 

(比率) 

31~35歲 

(比率) 

36~40歲 

(比率) 

41~45歲 

(比率) 

108年 25.20 106 
78 

(73.58%) 

15 

(14.15%) 

9 

(8.49%) 

3 

(2.83%) 

1 

(0.94%) 

107年 25.46 76 
54 

(71.05%) 

11 

(14.47%) 

7 

(9.21%) 

4 

(5.26%) 

0 

(0.00%) 

106年 26.68 100 
57 

(57.00%) 

23 

(23.00%) 

14 

(14.00%) 

2 

(2.00%) 

4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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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 

本考試應考人於報名時須於網路報名系統填列最高學歷、學

位授予學校等資料，並依應考資格規定繳驗相關證明文件始得報

考。依據應考人於報名時所填列之學歷分析，108年本考試第三

試錄取人員教育程度分布比率以學士 98 人（92.45%）最多，碩

士 6 人（5.66%）次之。與前 2 年相較，本考試各試錄取人員教

育程度，分布情形均以學士為最多。另 108年第三試錄取人員教

育程度為高中職者 2位，經查係分別以本考試應考資格第 3款及

第 4款具特種考試司法行政職系各類科考試及格報考，系統所填

學歷為高中職。（詳如表 5） 

惟依第三試錄取人員於參加本考試第三試口試前（109 年 1

月）所填具之基本資料，有填列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者且錄取者計

27人，占錄取人數比率 25.47% ，顯示錄取人員有相當大比率係

研究所在學或已具碩士學位，而以學士學位報考本考試。 

表 5  近 3年(106年-108年)司法官特考各試别錄取人員教育程度統計表 

年度 試別 
錄取 
人數 

博士人數 
(比率) 

碩士人數 
(比率) 

學士人數 
(比率) 

副學士人數 
(比率) 

高中(職)人數 
(比率) 

108年 

第一試 2,787 
5 

(0.18%) 
336 

(12.06%) 
2,436 

(87.41%) 
3 

(0.11%) 
7 

(0.25%) 

第二試 128 
0 

(0.00%) 
7 

(5.47%) 
119 

(92.97%) 
0 

(0.00%) 
2 

(1.57%) 

第三試 106 
0 

(0.00%) 
6 

(5.66%) 
98 

(92.45%) 
0 

(0.00%) 
2 

(1.89%) 

107年 

第一試 2,665 
1 

(0.04%) 
408 

(15.31%) 
2,230 

(83.68%) 
5 

(0.19%) 
21 

(0.79%) 

第二試 92 
0 

(0.00%) 
5 

(5.43%) 
86 

(93.48%) 
0 

(0.00%) 
1 

(1.09%) 

第三試 76 
0 

(0.00%) 
4 

(5.26%) 
72 

(94.74%) 
0 

(0.00%) 
0 

(0.00%) 

106年 

第一試 2,766 
4 

(0.14%) 
472 

(17.06%) 
2,279 

(82.39%) 
7 

(0.25%) 
4 

(0.14%) 

第二試 116 
0 

(0.00%) 
19 

(16.38%) 
96 

(82.76%) 
1 

(0.86%) 
0 

(0.00%) 

第三試 100 
0 

(0.00%) 
18 

(18.00%) 
81 

(81.00%) 
1 

(1.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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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試題疑義處理、複查成績、閱覽試卷情形 

(一)本考試第二試無應考人提出試題疑義。 

(二)本考試第二試榜示後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 180人，第三試申請

複查成績 4人，所複查成績均與原寄發成績通知登載之分數相

符。 

(三)本考試第二試應考人申請閱覽試卷者 117 人，14 人未繳費，

103人依限繳費，考試承辦單位依應考人申請閱覽之科目，提

供試卷影像檔供其閱覽，實際到部閱覽者 97人，未到者 6人。 

六、第三試口試辦理情形 

本考試需用名額 105 名，按應考人第二試成績高低順序，依

需用名額加 20％擇優錄取 128人參加第三試集體口試。口試共分

11組，每組 4位口試委員，由用人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組成。口

試問題之產生，係預請口試委員按溝通能力、人格特質、才識、

應變能力等 4評分項目，預擬 2則口試問題，由召集人周委員萬來

邀集部分口試委員按前述 4 項評分項目分別擇定口試問題，並衡

酌所擇口試問題難易度及題組架構，組成 A、B二套試題。 

109年 1月 18日口試當日於口試前召開口試會議，會中由召

集人抽籤決定上、下午口試問題，並請各組口試委員商定發問順

序，確認口試進行時間、程序及評分標準等，惟考量口試問題難

易度及應考人表現狀況尚未可知，決議各組口試委員第一梯次先

按商定之評分標準於評分觀察表上試評，於完成第一梯次口試

後，暫停口試程序，返回口試會議會場交換意見，俟評分原則確

認後，口試委員回各組口試試場，依其專業正式評分，並繼續進

行第二、三梯次口試。 

又因依口試規則第 11條第 1項規定口試委員其有配偶或三親

等內之血親、姻親應考，或為應考人現任機關首長、直屬長官、

學位論文指導教授者，應行迴避。爰在應考人部分，本考試第二

試錄取人員於第三試口試前需繳交基本資料表，填列內容包含學

位論文指導教授、現任服務機關首長、直屬長官等資料，本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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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應考人所填資料先與已遴聘之口試委員進行比對，避免有論文

指導教授或機關直屬長官與應考人同一口試組別。至口試委員部

分，於遴聘時先行確認有無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應考，並簽署

應聘同意書，確認可擔任口試委員職務並無迴避事由；在口試前

召開口試會議時，請口試委員檢視應考人報名履歷表，再次確認

有無應行迴避之應考人，以確保口試的公平性與公正性。 

七、司法官及律師考試重複錄取情形 

本考試第二試同時報考律師考試者計 2,175 人，占司法官考

試報考人數 81.67%；2項考試第二試均錄取者 87人，占司法官考

試錄取人數 67.97%；2項考試最終試均錄取者 71人，占司法官考

試錄取人數 66.98%，以近 3年統計數字來看，第二試同時報考 2

項考試比率及重複錄取 2 項考試比率有逐漸提高趨勢（詳如表

6）。另據本部試務系統資料顯示，108 年本考試最終試錄取人員

有 101人已具律師考試及格資格，占錄取人數 95.28%。 

表 6  近 3年(106年-108年)司法官特考第二、三試重複錄取律師考試第二試統計表 

年度 試別 報考人數 
同時報考
司法官、
律師人數 

同時報考
司法官、
律師所占
比率 

錄取人數 

重複錄取
律師考試
第二試 
人數 

重複錄取
人數所占
比率 

108年 
第二試 2,663 2,175 81.67% 128 87 67.97% 

第三試 128 87 67.97% 106 71 66.98% 

107年 
第二試 2,255 1,646 72.99% 92 47 51.09% 

第三試 92 47 51.09% 76 43 56.58% 

106年 
第二試 2,462 1,827 74.21% 116 48 41.38% 

第三試 116 51 43.97% 100 37 37.00% 

八、本考試與律師考試第二試合併辦理成效 

依據 108年 4月 12日鈞院修正發布之本考試規則及律師考試

規則，二項考試自 108 年起第一試及第二試均分別同時舉行，應

試科目相同者，均採同一試題，即採「分別報名、同時舉行考試、

同一試題、單一應試、分別決定錄取或及格標準」之方式辦理。

108年 2項考試第二試首次合併辦理，在應考人部分因同時報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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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考試第一試、第二試僅需各繳納一筆報名費，可減輕報名費負

擔，且依前揭修正發布之本考試規則，本考試與律師考試除選試

科目外，其餘應試科目皆相同，律師考試僅多 1 科選試科目，即

應考人同時報考 2 項考試，各試別僅需應試一次即可分別依各該

考試規則規定，計算考試成績及決定是否及格或錄取，減輕以往

2 項考試第二試連續 2 週舉行之應試負擔。在典試及試務人力部

分，因 106 年起 2 項考試均採相同題庫試題，2 項考試典試人力

常有部分重疊情形，108 年 2 項考試第二試同時舉行，除節省 2

項考試試題使用量、減少部分典試人力協助國家考試之時間成

本，試務工作人力需求亦更加精簡。 

九、結語 

108 年本考試及律師考試第二試合併辦理係回應司法改革國

是會議決議及司法院、行政院及鈞院三院就未來法律專業人員多

合一考試改革方向之共識，施行後亦獲得各界好評，未來本部仍

將在維護考試公平、公正、公開之前提下，賡續推動司法官考試

制度之改革並持續精進試務工作。 


